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印发《关于拒绝收运分类不符合标准生活垃圾的操作规程（暂

行）》的通知 

 

 

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各有关单位：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将于 2019 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根据《条例》第二十九

条第二款相关规定，特制定《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试

行）》，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试行）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10 日 

 

  附件 

  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生活垃圾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试行） 

 

  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收运单位应严格执行生活垃圾分类收运。《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第二十九条规定，收集、运输单位发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所交的生活垃圾不

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应当要求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拒绝接收，同时应当向所在地乡镇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报告，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及时协调处理。为提高分类

实效，保障收集运输和进入生活垃圾处理厂生活垃圾分类质量，特制定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

准生活垃圾（以下简称混合垃圾）拒绝收运的操作规程，具体如下： 

  一、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判定 

  在生活垃圾交付点拟交付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等不同类别垃圾中明

显混有其它类别生活垃圾，或混有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圾的，该类别分类垃圾即不

符合分类质量标准。 

  对交付点生活垃圾是否达到分类质量标准，由收集、运输单位作业人员现场目测方式判



定。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以下简称“管理责任人”）对收集、运输单位认定标准或

者判定结果存有异议的，除与收集、运输单位直接沟通外，可提请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协调解决争议。 

 

  二、收集运输单位操作规程 

  （一）告知并要求改正 

  收集、运输单位在生活垃圾交付点发现拟交付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应当告知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并要求其改正。现场改正到

位的，应当予以清运；现场无管理责任人、驻守人员或者不能及时改正的，收集、运输单位

应当在交付点张贴《生活垃圾分类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告知单》，明确混合垃圾类别、改正

期限等，要求管理责任人限期改正。 

  收集、运输单位应将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单位、居住区等信息及时报告给所在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 

  对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在要求改正的期限内不予收运。在改正

期限内改正到位的，管理责任人可通知收集运输单位另行排班予以清运，或由收集运输单位

根据常规收运频次在下一次清运时予以清运。 

  对不符合标准的湿垃圾和干垃圾，在要求改正期限内均纳入干垃圾收运系统予以清运，

并在《生活垃圾分类不符合标准告知单》明确告示。 

  对单位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 3 天；对居住区改正期限一般不超过 7 天。 

  （二）拒绝收运并报告 

  在要求改正期限结束后，收集、运输单位在生活垃圾交付点发现拟交付的可回收物、有

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仍然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收集、运输单位可以对混合垃圾拒绝

收运。 

  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在交付点张贴《拒绝收运生活垃圾告知单》，明确拒绝收运的垃圾

类别、起始时间，对混合垃圾进行拍照留证。 

  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将拒绝收运的单位、居住区等信息在拒绝收运当日报告给所在地的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并及时汇总报送区绿化市容部门。 

  （三）恢复收运 



  收集、运输单位根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协调意见，及时恢复对拒绝收

运单位、居住区的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 

  管理责任人在被拒绝收运当日即采取改正措施，并经收集、运输单位确认达到分类质量

标准的，管理责任人可直接向收集、运输单位申请恢复收集、运输服务。 

 

  三、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指导协调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接获收集、运输单位报告的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单位、

居住区等信息后，应当通过基层社会治理等途径，指导相关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业主等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有针对性地对不履行分

类义务的单位、居民进行重点宣讲、登门劝告、座谈协商等，同时督促管理责任人履行管理

责任，切实落实改正措施，促进达到分类质量标准。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接获收集、运输单位报告的拒绝收运的单位、居住区等信

息后，应当及时组织协调处理。对前期改正不到位的，督促进一步改正到位；管理责任人仍

旧拒不改正的，移送城管执法部门处罚，并将拒不履行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物业服务企业信

息提交市房屋管理部门，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管理体系。 

 

  四、建立完善信息化系统 

  生活垃圾交付点信息应当纳入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信息系统，载明交付点（垃圾箱房、

小压站等）编码、收集、运输单位、管理责任人、监管单位、生活垃圾清运频率及时间、监

督投诉电话等信息。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逐步将混合垃

圾照片、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的单位、居住区信息、拒绝收运的单位、居住区信息等通过信

息系统实现实时传输，提高工作效率。 

 

  附件： 

  1．生活垃圾分类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告知单（样张两联单）（黄色） 

  2．拒绝收运生活垃圾告知单（样张两联单）（红色） 

 

  附件 1 

  生活垃圾分类不符合分类质量标准告知单（样张两联单）（黄色） 



 

  本公司在  年 月 日：为贵单位／居住区提供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过程中，发

现所交付的下列类别生活垃圾未达到分类质量标准，请在改正时限内予以改正。 

  对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分类改正到位的，本公司将在下次收集、运输服务过程中一并收

运，或致电 XXXXXXXX 预约另行安排收运。 

  对湿垃圾和干垃圾，在改正期限内暂统一按干垃圾予以收运。 

  对超过改正期限仍未达到分类质量标准的生活垃圾，本公司有权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的规定拒绝接收。 

生活垃圾交付点编

码： 
  

类别 
改正时

限 
改正要求 

 

  

可回

收物 

□3日□

7日 

清除除废纸张、废塑料、废玻璃制品、废金属、废织物以外的其它

废弃物。 

  
有害

垃圾 

□3日□

7日 

清除除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废油漆及其容器以外的其它废弃

物。 

  
湿垃

圾 

□3日□

7日 

清除除食材废料、剩菜剩饭、过期食品、瓜皮果核、花卉绿植、中

药药渣以外的其它废弃物 

  
干垃

圾 

□3日□

7日 

不应含有有害垃圾、大量的湿垃圾、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医疗垃

圾 

 

  对上述告知内容有异议的，可提请 XX 乡镇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协调，联系电话：

XXXXXXXX；XX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监督电话：XXXXXXXX。 

  收集、运输单位（公章） 

 

  附件 2 

  拒绝收运生活垃圾告知单（样张两联单）（红色） 



 

  本公司在  年 月 日：为贵单位／居住区提供生活垃圾收集、运输服务过程中，发现

所交付的□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未达到分类质量标准，已告知在□3 日□7 日内

予以改正。现超过改正期限，但仍然发现所列类别生活垃圾未达到分类质量标准。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规定，自年月日起，不再接收贵单位／居住区的□可

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干垃圾。 

  对上述决定存有异议的，可提请 XX 乡镇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协调，联系电话：

XXXXXXXX。本公司也会将上述情况报告 XX 乡镇人民政府/XX 街道办事处，将根据乡镇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协调处理意见决定是否恢复收运服务。 

  XX 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监督电话：XXXXXXXX。 

  收集、运输单位（公章） 


